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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1,248,981,690.0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5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江南化工 股票代码 00222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敦福 张东升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创新大道

2800�号创新产业园二期J2栋A座17层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创新大道

2800号创新产业园二期J2栋A座17层

电话 0551-65862589 0551-65862589

电子信箱 wangdf@dunan.cn zhangds985@dunan.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集民爆业务及新能源业务双核驱动的多元化上市公司。

民爆业务领域，公司报告期内主要从事工业炸药、工业雷管、工业索类等民用爆炸物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以及为客户提供工程爆破服务等。 产品覆盖胶状乳化炸药、粉状乳化炸药、膨化硝铵炸药、多孔粒

状铵油炸药、震源药柱、导爆管雷管、塑料导爆管、工业导爆索等，形成了民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爆破

服务及工程承包一体化产业链，为国内资质最齐全、区域覆盖最广的大型民爆上市龙头企业，本质安全水

平、自动化生产技术行业领先。

新能源业务领域，公司全资子公司盾安新能源主要从事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项目开发、建设及运

营。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年

营业收入 3,918,788,607.36 3,633,186,954.20 7.86% 2,885,254,15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6,841,905.32 404,645,676.51 10.43% 219,431,94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4,180,384.87 330,723,196.09 22.21% 201,852,658.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7,654,377.37 714,834,875.08 22.78% 753,401,050.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78 0.3240 10.43% 0.17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78 0.3240 10.43% 0.17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9% 7.01% 0.28% 3.95%

2020年末 2019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年末

资产总额 12,572,399,683.86 12,205,606,121.03 3.01% 12,041,188,60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37,941,327.45 5,980,278,699.77 5.98% 5,585,924,925.8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76,293,742.50 1,032,678,043.60 1,094,846,280.89 1,214,970,54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898,798.23 187,779,678.12 184,376,828.86 51,786,60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669,546.27 195,726,959.24 170,064,858.55 3,719,020.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651,308.76 363,016,541.87 253,325,708.56 248,660,818.1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47,67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8,658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盾安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1.82%

272,477,

628

196,904,882 质押

272,477,

628

北方特种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00%

187,347,

254

安徽盾安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8.01%

100,000,

000

质押

100,000,

000

诸暨永天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30%

53,708,

100

质押 53,708,100

浙江青鸟旅游

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98%

49,715,

195

49,715,195 质押 49,715,195

杭州秋枫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01%

37,538,

846

质押 37,538,846

浙江舟山如山

新能源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40%

30,031,

076

30,031,076 质押 30,031,076

兴业全球基

金－上海银

行－浙江中升

港通贸易有限

公司

其他 1.54%

19,262,

901

张浩

境内自然

人

1.13%

14,087,

182

舟山新能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70%

8,789,

251

8,789,25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盾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诸暨永天投资有限公司、浙江青鸟旅

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舟山如山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舟山新能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股东外

其它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

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

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对江南化工来说是挑战叠加的一年、是变革的一年、是充满机遇与希望的一年。面对

新冠疫情的突如其来，同时，公司民爆业务部分核心区域又遭遇洪水灾害。 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公

司经营层及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顶住下行压力、保持发展定力，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以苦

干实干快干的精神力推各项工作，发展实现稳中有进、稳中提质。 公司发展取得了多项具有跨越性和历

史性意义的战略突破。

2020年12月25日，北方特种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控股收购江南化工正式完成证券过户登记，中国兵器

工业集团成为江南化工的实际控制人；2021年2月26日， 兵器工业集团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出具的《关于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有关事项的批复》（国资产权〔2021〕90号），国

务院国资委已原则同意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资产重组的总体方案。 本次资产重组及控制人

变更，引进了央企军民融合产业资源优势，将为江南化工注入优质的国际民爆资产，拓宽国内民爆市场布

局，建设优势的人才骨干队伍，并进一步深化公司治理及干部管理中党的领导，是江南化工发展史上的重

大事件和重要里程碑，对于中国民爆行业发展也具有重要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18,788,607.36元，较去年同期增加7.86%。其中民爆板块实现营业

收入3,062,508,429.78元， 同比上升7.39%， 新能源板块实现营业收入856,280,177.58元， 同比上升

9.59%。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利润总额673,224,796.48元，较去年同期增加9.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446,841,905.32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0.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4,180,384.87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2.21%；实现每股收益0.3578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0.43%。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风力发电

766,065,

306.85

195,050,

167.54

55.47% 11.85% 24.74% 0.13%

民用炸药

1,378,560,

767.25

313,859,

349.96

49.31% 0.01% 4.04% -0.58%

爆破工程服务

1,411,305,

090.78

101,849,

977.60

17.86% 16.61% 100.08% -1.9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

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 ），并要求境内 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此次会计政策经公司

2020年8月21日第五届第二十七次董事会批准。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于2019年2月12日购买福建省烁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51.00%的股权，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公司的管理权仍在移交的过程中，无法决定该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 故以实际决定该投资单位财务和

经营的的2020年1月1日作为购买日；

2、公司于2017年9月20日购买河南华通永安爆破技术工程有限公司100.00%股权，根据股权转让协

议，2018年、2019年该公司仍由原股东承包经营，承包经营期间产生的收益由原股东享有，故以实际决定

该投资单位财务和经营的2020年1月1日作为购买日；

3、2020年1月，公司子公司安徽恒源技研化工有限公司出资1,590,000.00元，设立子公司安徽晶恒

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该公司100%的股权。

4、2020年6月，公司子公司新疆天河化工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中矿天沃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出资3,000,000.00元，设立子公司青海中矿天沃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该公司100%的股权。

5、2020年9月，公司子公司福建漳州久依久化工有限公司出资10,200,000.00元，设立子公司福建省

龙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51%的股权。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郭曙光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226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

:2021-021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

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2021年3月9日以

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并于2021年3月19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采用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

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郭曙光先

生主持，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2021年3月23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 相关内

容。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何元福先生、邹峻先生、汪炜先生向董事会提交了《安徽江南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并将在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2021年3月23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2020年度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18,788,607.36元，较去年同期增加7.86%；实现利润总额673,224,

796.48元，较去年同期增加9.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6,841,905.32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1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04,180,384.87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22.21%； 实现每股收益0.3578元， 较去年同期增加10.43%。 报告期末， 公司资产总额为12,572,399,

683.86元，比期初增加3.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6,337,941,327.45元，比期初增加

5.98%；每股净资产为5.07元，比期初增加5.85%。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年度公司实现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446,841,905.32元（其中母公司实现利润为91,085,622.23元），减去2020年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9,108,562.22元，减去2019年度分红60,199,984.50元（2019年度实际分红62,449,084.50元，其中母公

司以前年度计提2,249,100元应付股利在本期冲减利润分配），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262,989,167.63

元（其中母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为121,273,431.10元）， 加上合并处置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取得的收益

299,108.72元结转留存收益，2020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640,821,634.95 （其中母公司2020年

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43,050,506.61元 ）。

根据公司的经营计划和资金状况， 同意以公司2020年12� 月31日的总股本1,248,981,69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5元人民币（含税），不送红股，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4股。 合计派发现金68,693,992.95元人民币；转增金额未超过报告期末“资本公积———股本溢

价”的余额，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2021年3月23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公告》。

（六）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2021年3月23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1

年3月23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

度报告摘要》。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详见2021年3月23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中披

露的2020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情况。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该事项出具了鉴证报告。

详见2021年3月23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的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关于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九）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了意见。

公司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内部控制出具了鉴证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2021年3月23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

价报告》、《关于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的鉴证报告》。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同意自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到2021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下

同）拟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55亿元（含已有贷款）的银行授信。 公司上述授信额度以相关银行实际审

批的最终结果为准，公司将根据实际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及在金融机构的授信情况,综合考虑各银行贷款

规模、贷款期限、担保方式和贷款利率等信贷条件择优选择，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

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授信合同、协议等文件，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郭曙光先生、沈跃华先生、蒲加顺先生、李宏伟先生、郭小康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2021年3月23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公告》。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2021年3月23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为子公司银行授信

提供担保的公告》。

（十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2021年3月23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暂不召开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上述第（一）、（四）、（五）、（六）、（七）、（十）、（十一）、（十三）项议案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公司决定暂不召开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有关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等相关

事宜另行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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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

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1年3月22日

上午在公司会议室采用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监事3名，实际参加监事3名。 本次会议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勤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提名陈现河先生和佟彦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 本次提名的非职工代表经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后将与职工代表大会推选的职工监事组

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监

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选举将采用累计投票制。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为了配合《公司章程》修订，发挥监事会工作职能，监事会同意《监事会议事规则》的修订内容。

《监事会议事规则》（2021年 3月修订）的具体内容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附件：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陈现河先生：中国国籍，男，汉族，1963年11月生，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6年7月毕业于长

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全日制大学本科学历，工学学士，正高级工程师。 现任北方特种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监事会主席。 历任中国兵器258厂光学车间副主任、主任、主任兼党支部书记,258厂副总经理、总经理、董

事,北方光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正职待遇）、西安应用光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北方光电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正职待遇）、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北方激光研究院有限公

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等职务。 陈现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现任本公司控股股东北方特种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除此之外，陈现河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未有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

以上通报批评、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之情形，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佟彦军先生：中国国籍，男，蒙古族，1972年2月生，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4年7月毕业于

华北工学院，全日制大学本科学历，工学学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现任北方特种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西安瑟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历任辽宁华丰化工厂安全监察处副处长、中国

兵器工业集团民爆器材管理办公室业务员、北京北方诺信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方爆破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陕西北方民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兵器科技带头人等职务。 佟彦军先生未持有

公司股票，现任本公司控股股东北方特种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除此之外，佟彦军先

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有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之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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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

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1年3月9日以

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了各位监事，并于2021年3月19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采用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

加监事3名，实际参加监事3名。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周勤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

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详见2021年3月23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2020年度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18,788,607.36元，较去年同期增加7.86%；实现利润总额673,224,

796.48元，较去年同期增加9.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6,841,905.32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1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04,180,384.87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22.21%； 实现每股收益0.3578元， 较去年同期增加10.43%。 报告期末， 公司资产总额为12,572,399,

683.86元，比期初增加3.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6,337,941,327.45元，比期初增加

5.98%；每股净资产为5.07元，比期初增加5.85%。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制定的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同意以公司2020年12� 月31日的总股本1,248,981,690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5元人民币（含税），不送红股，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10股转增4股。 合计派发现金68,693,992.95元人民币；转增金额未超过报告期末“资本公积———股

本溢价”的余额，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2021年3月23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1

年3月23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

度报告摘要》。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核实，认为：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同意董事会编制的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公司内部

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2021年3月23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周勤先生作为关联监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2021年3月23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公告》。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 公司将非公开发行的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审批权限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有利

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之情形。 同意公司将部

分公开增发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合计5327.0662万元（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日账户金额为

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2021年3月23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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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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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19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

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根据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相关规定的要

求，为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止2020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存

货、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应收票据、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其他权益工具及商誉等资产进行了全面充分

的清查、分析和评估，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和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经过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2020年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 范围包括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

款、应收票据、长期应收款及商誉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2020年度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3,

571.10万元。 明细如下表：

资产名称 年初至年末拟计提资产减值损失金额（万元）

应收账款减值损失 -1,798.06

其他应收款减值损失 -130.26

应收票据减值损失 -13.60

长期应收款减值损失 123.59

商誉减值损失 5,389.43

合计 3,571.10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拟计入的报告期间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3、公司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3,571.10万元，考虑所得税的影响后，将减少公司2020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880.04万元， 相应减少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3,880.04万

元。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

政策的规定，是根据相关资产的实际情况并经资产减值测试后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的，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依据充分。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截止2020年12月31

日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

四、独立董事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

并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截止

2020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

息，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

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4、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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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19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

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相关规定，现

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基本内容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年度公司实现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446,841,905.32元（其中母公司实现利润为91,085,622.23元），减去2020年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9,108,562.22元，减去2019年度分红60,199,984.50元（2019年度实际分红62,449,084.50元，其中母公

司以前年度计提2,249,100元应付股利在本期冲减利润分配），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262,989,167.63

元（其中母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为121,273,431.10元）， 加上合并处置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取得的收益

299,108.72元结转留存收益，2020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640,821,634.95 （其中母公司2020年

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43,050,506.61元 ）。

根据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2020� 年度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及未来发

展前景，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以公司2020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248,981,69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5

元人民币（含税）， 不送红股，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合计派发现金68,693,

992.95元人民币；转增金额未超过报告期末“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的余额，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

年度分配。

二、相关审批程序及意见

1、审批程序

公司于2021年3月19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切实保护了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2020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并提交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监事会审批意见

董事会制定的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同意以公司2020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248,981,69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5元人民币（含税），不送红股，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合计派发现金68,693,992.95元人民币；转增金额未超过报告期末“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的余额，剩

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三、相关说明

1、利润分配预案的合法性、合规性

该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企业会计准则》、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和

要求，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及合理性。 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2、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成长性的匹配性

鉴于公司当前稳健的经营能力和良好的财务状况，结合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

和战略规划，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广大投资者特

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和合理诉求， 提出的利润分配预案有利于其进一步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

果，兼顾了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与公司经营业绩及未来

发展相匹配。

3、本分配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

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4、相关风险提示：若在分配预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

增股份上市等原因发生变化的，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

需提交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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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因日常经营需要，对与

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估计，现就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做如下说明：

公司于2021年3月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郭曙光先生、沈跃华先生、蒲加顺先

生、李宏伟先生、郭小康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此项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二)预计2021年度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1年预计

发生金额（万

元）

截止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万

元）

上年发生

金额（万

元）

向关联方采

购产品、商

品

西安庆华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

公司

原材料采购 市场价 253.74 94.24 117.78

北京北方诺信科技有限公司

原材料/固定

资产采购

市场价 40,857.15 1,551.25 594.76

中国北方化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

司

原材料采购 市场价 6,000.00 125.03 5,208.34

郑州红宇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固定资产采购 市场价 1,174.00 0.00 140.62

山西惠丰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采购 市场价 1,504.00 0.00 330.09

中国五洲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采购 市场价 100.00 0.00 23.87

西安盾安电气有限公司 备件采购 市场价 50.00 3.10 39.71

西安风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备件采购 市场价 900.00 255.17 422.85

小计 50,838.89 2,028.79 6,878.02

接受关联方

劳务

杭州民泽科技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市场价 50.00 30.23 114.50

小计 50.00 30.23 114.50

向关联方销

售产品、商

品

北京奥信化工科技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 200.00 0.00 62.19

小计 200.00 0.00 62.19

合计 51,088.89 2,059.02 7,054.71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万

元）

2020年预计发生金

额（万元）

实际发生额占同

类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额与预

计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

引

向关

联方

采购

产

品、

商品

浙江多吉盛

供应链技术

有限公司

- -

内蒙古久和

能源装备有

限公司

采购商

品

0 1,000.00 -100

西安盾安电

气有限公司

39.71 - 0.02

沈阳华创风

能有限公司

- -

2020年4月25日

公司在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

西安风创能

源科技有限

公司

采购商

品

422.85 500 1.57 -15.43

《关于2020年

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公告》

浙江易企选

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采购商

品

0 50 -100

小计 462.56 1,550.00 1.59 -70.16

接受

关联

方劳

务

浙江多吉盛

供应链技术

有限公司

- -

西安风创能

源科技有限

公司

- -

杭州盾安物

业管理有限

公司

接受劳

务

8.92 7.83 0.00% 13.92

杭州民泽科

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

务

114.5 115 0.07% -0.43

小计 123.42 122.83 0.07% 0.48

向关

联方

销售

产

品、

商品

内蒙古久和

能源装备有

限公司

出售商

品

1,118.97 1,300.00 20.11 -13.93

小计 1,118.97 1,300.00 20.11 -13.93

合计 1,704.95 2,972.83 -42.65

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的说明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的生产

发展需要，相关交易价格均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合理公允。 公司对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进行了充分的测算，但是由于市场、客户需求及生产经营实际情况等因素影响，使得关联交易预计

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一定差异。

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

差异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的审核合法合规，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之间存在一定差异的原因是市场、客户需求及生产经营实际情况等因素影响。 已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的交易，符合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况，交易价格参照市

场价格确定，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二、关联人及关联关系介绍

1、西安庆华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11726308186X

住所：西安市灞桥区田洪正街1号

注册资本：6600万

法定代表人：李永红

经营范围：民用爆炸物品(具体经营:安全气囊用点火具、电子雷管、地震勘探电雷管、工业电雷管、导

爆管雷管、塑料导爆管、增雨防雹火箭弹)的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22年6月17日)。 人工影响天气产品的

设计、制造、销售及技术服务；消防产品及药剂零部件的设计、制造、销售及技术服务。 民用爆炸物品的开

发、技术咨询与服务、原材料销售；木箱的加工及检测；智能化、自动化设备、生产线的设计、制作、销售与

服务；机械零部件、结构复合材料、功能复合材料的研发、生产和服务；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经营:房屋租

赁；汽车安全气囊系统及相关汽车零部件的设计、制造、销售及技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西安庆华民爆总资产为 29,622.73�万元，净资产为15,380.77万元，2020年度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 22,731.59�万元，净利润 1,415.24�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西安庆华民爆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北方特种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下的企业。 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西安庆华民爆为本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西安庆华民爆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2、北京北方诺信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48827163C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10号西院67号楼三层

注册资本：9378.95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宏伟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沥青、燃料

油、化肥、金属材料、非金属矿石、金属矿石、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建筑材

料、食用农产品、汽车（不含9座以下乘用车）、自行开发后的产品；生产汽车（限分支机构经营）；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机械设备租赁（不含汽车租赁）；出租商业用房；销售民用爆炸物品（具

体以《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核定范围为准）（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有效期至2022年03月28日）；

不储存经营危险化学品（具体以《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定范围为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

效期至2023年11月24日）。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北方诺信总资产为 75,553.08万元，净资产为 4,398.09万元，2020年度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 222,259.29万元，净利润 -1,651.28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北方诺信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北方特种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下的企业。 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北方诺信为本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北方诺信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3、中国北方化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1981426P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81号院3号楼北方地产大厦11层

注册资本：2290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程向前

经营范围：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塑料和橡胶制品、轻工

产品、建筑材料、油漆和涂料、化学防护器材、化工机械设备开发、组织生产和销售；化工设备租赁；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汽车、机电产品、钢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出租办公用

房、出租商业用房；工程项目管理；产品设计；民用爆炸物品销售（有效期至2022年4月21日）；军用火炸

药和装药、军用防护器材及新材料的开发、组织生产、销售和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中国北方化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355,731.48万元， 净资产为

313,784.89万元，2020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80,700.89�万元，净利润31,186.33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中国北方化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下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中国北方化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关联方。

4、郑州红宇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22737448694F

住所：中牟县城关镇建设南路32号

注册资本：16168.303356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建国

经营范围：改装汽车、爆破器材存储和运输装置的制造、销售及服务；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的设计、

制造、销售及服务；安防系统、环卫设备的制造、销售及安装；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的生产、销售；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郑州红宇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 25,067.01万元， 净资产为5,

227.06万元，2020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1,865.39万元，净利润-1,068.96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郑州红宇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下

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郑州红宇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关联

方。

5、山西惠丰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4211107727739

住所：长治市南环西街9号

注册资本：235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周贺

经营范围：井下装药机械、有色金属焊接技术服务、爆破工程设施配套及技术服务；矿山车辆、工矿配

件、金属材料（不含贵稀金属）、化工材料（不含兴奋剂及危险剧毒品）销售；现场混装炸药车系列产品

(乳化炸药现场混装炸药车、乳化炸药移动式地面站、多孔粒状铵油炸药混装车、现场混装重铵油车、装药

器)改装、销售及进出口贸易（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民用爆炸物品专用生产设备目录》核定的范围

为准）；矿山机械设备、煤炭洗选设备、水泥输送设备、环境保护设备制造；压力容器制造(以许可证核定的

范围和有效期为准）；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罐体生产、销售业务；特种车辆及市政环卫机械设备研发、

制造、车辆设备租赁及清污服务。 （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山西惠丰特种汽车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84,135.15� 万元， 净资产为81,

449.74万元，2020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66,296.99万，净利润 14,424.90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山西惠丰特种汽车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下的企

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山西惠丰特种汽车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6、中国五洲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1122912T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西便门内大街85号

注册资本：10049.8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志刚

经营范围：工程勘察设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技术开发；销售金属材料、建筑

材料、木材、五金、交电、机械电气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和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经济信息咨询；制造化工设备、木材加工、非金属加工

专用设备、电子设备、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机械设备租赁；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中国五洲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4,293.11�万元， 净资产为10,

021.53万元，2020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174.98万元，净利润194.43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中国五洲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下

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中国五洲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

方。

7、北京奥信化工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754150793Y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政达路6号院3号楼14层1401-1404

注册资本：38462.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方晓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委托加

工；销售金属矿石、非金属矿石、金属材料、化肥、农药（不含属于危险化学品的农药）、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机电设备、汽车、汽车配件、民用爆破器材、医疗器

械（I类、II类）、农副产品、食用农产品、畜牧渔业饲料、非食用植物油、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

交易、储运活动）；专业承包；劳务派遣；机械设备租赁；销售甲苯-2,4-二异氰酸酯；氯；硝酸胍；硝酸铵

[含可燃物≤0.2%]；亚硝酸钠，2,4-二硝基甲苯；硝酸钠；硝化纤维素[含水≥25%]；高氯酸钠；高氯酸铵；

高氯酸钾；无水肼；铝粉；硝基胍；二苯胺；镁；镁合金；镁铝粉；硝基三唑酮；硫脲；正磷酸；苯；2,3,4-硝基

甲苯；2,6-二硝基甲苯；过氧化氢溶液[含量＞8%]；4,6-二硝基-2-氨基苯酚钠；氰化钠；硫酸钴；黄原酸

盐；硫氢化钠；水合肼[含肼≤64%]；硝酸甲胺；超氧化钾***（以上不储存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至2022年10月07日）；批发、零售食品。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批发、

零售食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北京奥信化工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 169,118.02万元，净资产为

21,296.57万元，2020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49,756.54万元，净利润2,193.28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北京奥信化工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控

制下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北京奥信化工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为本

公司关联方。

8、西安盾安电气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西安市泾渭工业园泾高南路西段9号

注册资本：2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耿涛

经营范围： 能源动力电气设备、零部件及材料的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禁止或限制的货物、技术除外）；房屋租赁；普通机械设备租赁。 （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项目

的，凭许可证明文件、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未经许可不得经营）

截至2020年12月31日，西安盾安电气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4,166万元，净资产为18,675万元，2020年

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1,215万元，净利润2,076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2020年3月28日前，本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郭曙光先生担任盾安电气董事、法定代表

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盾安电气为本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盾安电气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9、西安风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景路129号智慧国际中心A座2302室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军春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工程、太阳能发电工程、火力发电工程、水力发电工程、燃气电站工程的设计、施

工及技术服务；风力发电设备、太阳能发电设备的设计、销售、安装、运行维护、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力

设备、电气设备、仪器仪表、电机、输配电及控制设备、电线、电缆、光缆、普通机械设备的设计、生产（仅限

分支机构）、销售、安装、技术服务；电力工程、输变电工程的设计施工；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及设计、销售及

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项目的，凭许可证明文件、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

未经许可不得经营）

截至2020年12月31日，西安风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919.46万元，净资产为670.72万元，

2020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846.33万元，净利润-94.94�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西安风创2020年10月26日前为本公司原控股股东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下的企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西安风创为本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西安风创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10、杭州民泽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1190号

注册资本：28,8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洪峰

经营范围：零售：预包装食品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成果转让：信息技术、电子机械及相关产品；科技

投资；销售：电子机械及相关产品；服务：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杭州民泽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491,406.76� 万元， 净资产为71,732.97�

万元，2020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722.09�万元，净利润-10,512.42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杭州民泽为本公司原控股股东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下的企业。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杭州民泽为本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杭州民泽生产经营情况正常，经营及财务状况良好，信用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日常关联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2、日常关联交易以电汇或银行承兑方式结算。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向关联人购买商品、销售商品等均是为了满足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业务的互补有利于充分

发挥交易双方的采购及销售网络优势，最大限度的降低采购成本、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增加公司经营效

益。

2、双方关联交易价格依据市场定价原则，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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